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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濱江水資源再生中心新建工程統包案」第1次招商說明會會議紀錄 

  紀錄：黃暐庭 

一、 會議時間：112年11月16日(星期四)下午2時 

二、 會議地點：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35號3樓多媒體室 

三、 主持人：程培嘉處長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 簡報：略。 

六、 廠商提問及答覆內容： 

意見 答覆 

一、 台灣富利業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 膜濾池內有污泥、有曝氣，與生

物曝氣池相同，膜濾池是否可以

列為好氧池的一部分。 

1. 若放流水質可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可納

入考量，惟須提出相關專業技術文件與實

績說明。

2. 已刪除「薄膜必須設置於膜濾池」之限

制。

(二) 平板膜不需要反洗系統，反洗泵

可否改為選配。 

配合將反洗泵修改為選配設備。 

(三) 今年3月的橋頭案(25,000噸)，

上個月的竹科更換案 (55,000

噸)，這兩個案子膜規範對於中

空膜與平板膜有不同的設計膜通

量，濱江案對不同的膜是否也可

以有不同的設計膜通量。 

本案原本就已開放中空膜與平板膜皆可選

用，後續將針對膜通量研訂定合理規範。 

(四) 規定保固七年，如果能提供更長

的保固年限，是否可以像「能資

源獎勵費」有一些獎勵補助。 

投標廠商若願意提供更長的保固年限，可於

投標文件之服務建議書提出以增取高分，但

此項並無獎勵補助。 

(五) 若功能計算合理，是否可以把

MBR 膜池當作生物池一部分，降

低建置成本。 

同(一)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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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答覆 

二、 煒盛環科股份有限公司  

(一) 放流管線施工有界面協調需求，

目前水利處期程規劃？ 

本案放流管中有72公尺、2000 mm 的 DIP管等

工項，目前由水利處中山抽水站擴建工程代

辦。預計113年發包，工期預計為780日曆

天。 

(二) MBR 設計膜通量：於設計最大日

污水量，20°C時設計膜通量須小

於20 LMH。當一池維護性清洗或

恢復性清洗時，設計膜通量須小

於24 LMH。此設計過於保守導致

薄膜數量大增影響可行性，建議

參考臨海廠訂定：平均日 <20 

LMH，最大時< 40 LMH。 

1. 修正為20°C 時設計膜通量最大日污水量

≦22 LMH，當一池維護性清洗或恢復性清

洗時設計膜通量最大日污水量≦26 LMH。 

2. 依據「污水處理廠重要設備規範解說」，

薄膜設計通量以平均日或最大日處理量訂

定，故不另訂最大時之通量；且考量實廠

操作之彈性，本案膜通量在正常操作與離

線1組織情形下均以最大日處理量訂定。 

 

(三) 請說明計價水量依放流水量而非

進流水量之原因。目前規劃以

MBR 膜濾池各池產水泵出水管各

裝設一組之流量計量裝置合計流

量，並與出水主管設之總流量計

流量每日累計處理量之平均值計

量，若兩組流量計誤差超過10%

時，則以流量較低者流量計計

量。以24池 MBR 膜濾池規劃，對

應有12組流量計。換言之，採合

計數字極可能因單顆流量計的問

題而導致誤差，且依迪化經驗

(兩組流量計)，此誤差產生之原

因往往難以舉證進而衍生計價爭

議，建請改以進流或放流流量計

為計價基準。 

1. 計價之水量須為經由前處理單元、初步沉

澱池單元、生物處理單元(含 MBR)及消毒單

元處理後之產水計量，故計價水量依放流

水量計量。 

2. 為計價之方便性與公平性，所以本案取消

各 MBR 膜濾池組流量計合計流量，避免任

何1組流量計故障時衍生計量爭議，改採用

放流水主管計量(主管裝設2組流量計)。 

3. 計價基準修改為「處理後放流水主管之每

日累計處理量(2組流量計平均值)及再生水

出水主管線之每日累計出水量(2組流量計

平均值)，每月總合計價。」 

(四) 第一階段已規劃使用6,000 CMD

再生水，則產水泵流量與放流流

量計一定有顯著差異，以平均方

式計價的合理性建議再檢討。 

計價基準修改為「處理後放流水主管之每日

累計處理量(2組流量計平均值)及再生水出水

主管線之每日累計出水量(2組流量計平均

值)，每月總合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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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答覆 

(五) 操作維護費【T】中，污水處理

費【St】=【Qt】×【Rt】，其中

【Rt】= 廠商投標文件所載之不

含水電費用之污水處理費率，惟

依【T】說明，自來水、天然氣

及電力等繳費單費用由機關實支

實付，故請釐清天然氣費用是否

包含在【Rt】費率中。 

考量能資源使用統一由機關實支實付，天然

氣不包含在【Rt】費率中。 

(六) 操作維護費【T】包含廢棄物清

運處理費用，惟計價項目3.尚有

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實作數量計

價)，是否指前者僅包含清運費

用？ 

污泥終端處理交由臺北市環保局進行，環保

局無收取處理費用，故此項廢棄物清運處理

費用係指污泥清運費用，不包含處理費用。

本廠之污泥清運採實作數量計價。另為避免

誤解，將於招標文件修正相關名稱。 

(七) 前述污泥清除處理費(實作數量

計價)是否包含脫水污泥及乾燥

污泥？另前處理篩渣、洗砂機沉

砂及細篩機篩渣部分是否均納入

計量？因概念設計中針對此類廢

棄物僅估算清運費1,000元，未

估算處理費。目前北市環保局可

收受乾燥污泥及篩渣，但沉砂需

另委託廢棄物處理，依概設計

算，1年約需近200萬元費用，建

議納入操作預算編列中。 

1.污泥清運係指乾燥污泥。 

2.本案污泥清運及篩渣、洗砂機沉砂與細篩

機篩渣等之清運處理費用，皆納入污水處理

費內一併計價。 

(八) 單位水量建設成本 3.87萬元

/CMD，與臺南永康、高雄臨海、

臺北民生水資中心均超過5.4萬

元/CMD 相較，整體預算偏低(考

慮處理規模及建置方式)，建議

檢討預算。 

經查濱江水資中心之建設預算約4萬元/CMD，

並非廠商所述之3.87萬元/CMD；另經查永康

第一期建設成本約4萬元/CMD，臨海第一期約

3.8萬元/CMD，而本處109年發包之民生水資

中心約3.3萬元/CMD(不含環教館)，所以濱江

水資中心預算已較其他同類型之水資中心為

高，確已考量物價指數漲幅，核實編列。 

(九) 竹科污水廠(85,000CMD)之 MBR

汰換更新編列4.47億元預算，對

照本案(160,000CMD)編列3億重

置費用偏低，建議檢討預算。 

竹科污水廠尚未公開招標相關訊息，經洽竹

科管理局，目前竹科污水廠處理水量為

64,000 CMD，汰換膜組及周邊設備之預算約

4.7億；將核實檢討修正 MBR 膜組置換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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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答覆 

(十) 後續擴建再生水的部分採用 MBR

的系統，此規劃是會保留預留地

還是用原來的池槽加上膜通量去

處理。 

本案需施作6萬噸再生水池槽之土建工程，但

只先設置6000噸再生水之管路及機電設備，

供廠內使用，再生水管網則列入後續擴充。 

三、 欣達環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 設計進流水質的總氮要求要小於

40 mg/L，標準較為嚴格，一般

全用戶接管總氮大部分介於50到

60 mg/L 之間，是否有機會訂定

進流水質的限制來保護廠商權

益。 

本案設計進流水質之總氮，係依據目前臺北

市既有污水處理廠進流水質的平均值估算，

因臺北市污水處理廠之進流水，包含生活污

水與截流水，故設計進流水質的總氮小於40 

mg/L，尚屬合理。 

(二) 乾燥污泥要求小於30%，一般污

水廠的污泥大部分都是定在40 %

左右，30%是非常乾的要求，是

否有機會考量放寬限制？ 

本案乾燥污泥係運送至臺北市垃圾焚化廠處

理，因此乾燥污泥之含水率，需符合臺北市

焚化廠之允收標準，含水率小於30%。 

(三) 本案工程跟營運是不是有物價調

整的機制？ 

本案工程及營運皆有物價調整的機制。 

四、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關於三期操作費用，是否有含基

本設備的更新。若設備採用不完

善，更換的次數比較多的時候，

是否有追加的可能性? 

1. 本案除於第三期計畫辦理模組更新外，其

餘設備均無更新計畫。 

2. 廠商應慎選功能完善與品質優良之設備，

並妥善維護，以降低於第一、二、三期內

發生設備不堪使用，而需更換之風險。 

五、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 本案的預付款的方式為何？本案

量體較大，本案要求專業設計人

員或者是專業管理人員的建制數

量為何？ 

1. 為利得標廠商財務規劃，廠商得於細部設

計全數核定次日起30日內，向機關申請第

一期預付款，金額為訂約總價(不含設計

費)之 5 %；廠商得於工程計價進度達30%

之次日起30日內，向機關申請第二期預付

款，金額為訂約總價(不含設計費)之 5 

%。 

2. 有關工程組織規定，相關資訊已公告於衛

工處官網採購平台，供下載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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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答覆 

六、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 若是兩家共同出具實績，該工程

實績金額應按其承攬金額比例折

算，惟本案實績皆用量體來規

定，是否為筆誤。 

如2家(含)以上廠商共同投標，應檢附共同投

標協議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工程實績可按其

承攬金額比例折算之。舉例：若為共同承攬

的兩萬噸實績，承攬金額比例為50%，則實績

以一萬噸計。 

七、 中德帕薩旺環境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一) 若後擴厭氧消化槽確定要執行，

因厭氧消化槽具有污泥消減率，

設備選型處理量可以較小。這部

分是否可納入本次的投標範圍裡

面？ 

污泥消化系統屬於後續擴充項目，不含於本

次工程範圍，惟本案於設計時應預留得處理

濱江、內湖及民生廠污泥之厭氧消化系統與

污泥設備擴充所需用地及空間。 

(二) 環境影響評估裡並沒有厭氧消化

系統，未來此系統要執行時，是

否有環差須執行?是否包含在工

期裡面。 

污泥消化系統屬於後續擴充項目，如涉有環

境保護事項之變更，應依相關規定提出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表或相關報告，本處會給予協

助，另所需工期，則於後擴議約時再予訂

定。 

八、 合水先進環境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一) 預付款的部分只有5%，建議能否

提高到20%。 

為利得標廠商財務規劃，廠商得於細部設計

全數核定次日起30日內，向機關申請第一期

預付款，金額為訂約總價(不含設計費)之 5 

%；廠商得於工程計價進度達30%之次日起30

日內，向機關申請第二期預付款，金額為訂

約總價(不含設計費)之 5 %。 

九、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土地問題依目前進度好像是可以

徵收，但後面還有一些地主的問

題要處理，那這個部分會不會在

廠商得標之後，因後續可能有抗

爭等問題延遲，那在這期間的費

用是否有補償？ 

本案土地總共5.05公頃，私有地約占25%，另

外75%是公有地，私有地佔地比例與範圍小，

公有地部分可先行施作。土地徵收作業預計

今年完成，若遇影響工程施作狀況，機關會

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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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答覆 

十、 上水股份有限公司  

(一) 因本案金額非常高，一般來說，

專業營造業有實績的，不見得財

務允許來投標，建議放寬基本資

格，除了有設計水量的資格以

外，同時也會並行承攬金額的資

格，也就是可以在承攬金額及處

理量擇一資格投標。 

經檢討將特定資格由10年修正放寬至20年，

並修正增加單獨投標廠商承攬金額資格，單

一廠契約金額至少新臺幣8億元或累計達新臺

幣30億元。 

(二) 本案實績需為完成之實績，建議

將在建工程，也就是還沒有結算

驗收的一併納入，讓更多的廠商

可以參與投標。 

依據「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

標準」，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者。其範圍得

包括於截止投標日前五年內，完成與招標標

的同性質或相當之工程、財物或勞務契約，

其單次契約金額或數量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

金額或數量之五分之二，或累計金額或數量

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或數量，並得含採

購機關（構）出具之驗收證明或啟用後功能

正常之使用情形證明。因此尚未驗收結算

者，無法納入實績。 

 

七、 散會：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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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稱 姓   名 簽   名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工處處本部 處長 程培嘉 
台北通簽到 

13:52:11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工處處本部 副處長 馬啓隆 
台北通簽到 

13:46:37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工處處本部 總工程司 陳政予 
台北通簽到 

13:50:35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工處規設科 科長 曾盛愷 
台北通簽到 

13:37:24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工處工務科 副工程司 朱俊星 
台北通簽到 

13:54:4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工處規設科 幫工程司 陳伯壎 
台北通簽到 

13:22:5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工處規設科 工程員 黃暐庭 
台北通簽到 

13:20:59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立儒 
台北通簽到 

13:33:37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詹金寶 
台北通簽到 

13:24:36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孫溏澤 
台北通簽到 

13:23:36 

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游蕓亦 
台北通簽到 

13:23:22 

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李俊賢 
台北通簽到 

13:44:54 

會議代碼:11264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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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說明會會議照片 
 

  
主席致詞 會場現況 

  
會場簡報(1) 會場簡報(2) 

  
與會廠商發言 機關回復 

 


